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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品質保證計劃及程序 

地工安全監測 

 

一、通則及適用範圍 
 

本章內容主要適用於一般的地工工程，如建築物地下室開挖、擋土設施的施工、特殊山坡地開挖和

邊坡修復等，其目的主要利用一種由不同功能監測儀器組合而成的監測系統，配合以周密而具體的

監測計劃，在施工現場進行觀測、收集資料，使設計者得以在施工期間逐步研判並改進其設計，令

四周設施之影響減至最小程度；施工者亦能同時提高工程品質，並控制安全性，對開挖影響範圍內

有供公眾使用之設施、古蹟、或其他具重要性建築物時，更顯出安全監測的重要性，因此地工安全

監測的主要功能是督管工程進行、控制工程的安全及品質、設計的修正及驗證。 

 

 
二、工程品質保證文件之要求 

 

地工安全監測於各監測階段，需提交下列文件作審閱或記錄存檔： 

 

監測儀器安裝前 

 監控方案 (應包括監控目的、監測項目、監控報警值、監測方法及精度要求、監測點佈置、

監測週期、工序管理和記錄制度等)； 

 儀器材料資料 (包括規格、測試、校正、維護須知及供應商之詳細資料)； 

 人員資格 (提交可從事儀器裝設與監測工作的合格技術人員)； 

 各儀器之監測報告式樣。 

 

工地監測階段 

 儀器裝設完成，或損壞重設後，應製作儀器裝設或重設之摘要工作圖及報告； 

 監測過程中，應根據設計要求提交階段性監測結果報告，工程結束時應提交完整的監測報告，

報告內容應包括： 

– 工程概況； 

– 監測項目和各測點的平面和立面佈置圖； 

– 採用儀器設備和監測方法； 

– 監測數據處理方法和監測結果過程曲線； 

– 監測結果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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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測工作內容 

 
一般安全監測系統的監測項目及相關所採用的監測儀器大致可歸納如下表： 

 

一般安全監測項目表 

安全監測項目 相關監測儀器 備註 

基礎土層的穩定性 
基礎土層移動觀測 1 傾度儀 i 

開挖面底部隆起觀測 2 隆起桿 i 

擋土結構之變形及應力觀測 

擋土結構變形觀測 3 傾度儀 i 

擋土結構/邊坡頂部位移觀測 4 水準儀、全站儀 i 

擋土結構應力觀測 5 鋼筋計 i 

土壓力及支撐應力觀測 

土壓力觀測 6 土壓計 i 

支撐系統應力觀測 7 振弦式應變計 i 

支撐系統立柱位移觀測 8 水準儀、全站儀 i 

地下水位及水壓觀測 9 

水壓式水壓計 i 

電子式水壓計 i 

水位觀測井 i 

沉陷及鄰房結構觀測 10 

周圍地表沉陷、鄰近建築物的位移

及建築物基礎本體沉陷 沉陷觀測釘 i 

鄰近建築物傾斜度 建物傾斜計 i 
鄰近建築物結構及地表裂縫觀測 裂縫計 i 
工地周圍振動監控 質點速度峰值量測儀 i 

周邊地下設施 周邊管線變形觀測 11 水準儀 i 

 

註：  

 1 – 基礎土層移動觀測 

目的主要在量測出基礎土層側向移動量的大小、方向及最大側向移動量的位置所在，以判定基礎土層的穩定程

度，進而控制施工之安全。觀測儀器包括傾度儀(雙向固定軌道之觀測管、觀測管接頭、保護頂蓋及底蓋)、量
測儀器(雙軸感應儀、傾度讀數器、電纜線、電纜線轉盤等)。監測點佈置及監測頻率應符合專案工程技術規格/
承攬規則/設計單位要求，如無相關指標依據時，建議可按照 GB 50497[6]的要求進行。基礎土層位移監測點宜

佈置在基坑周邊的中部、陽角處及有代表性的部位。監測點水平間距宜為 20 米~50 米，每邊監測點數目不應

少於 1 個。而在無數據異常的情況下，監測頻率建議可按照 GB 50497[6]的要求進行。  

2 – 開挖面底部隆起觀測  

於開挖過程中，因土壤之解壓作用將造成基地土層特別是粘土層或沉泥土層開挖面底部之隆起，往往危及支撐

系統之安全，並引起鄰近地區地層之下陷，定期觀測開挖面土壤隆起量可以研判基地土層穩定之程度，而使開

挖工作控制在安全範圍內進行。觀測儀器包括隆起桿(十字形鐵片、鋁管、保護套管)、量測儀器(水準儀、鋼捲
尺等)。監測點佈置及監測頻率應符合專案工程技術規格/承攬規則/設計單位要求，如無相關指標依據時，建議
可按照 GB 50497[6]的要求進行。監測點宜按縱向或橫向剖面佈置，剖面宜選擇在基坑的中央以及其他能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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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形特徵的位置，剖面數量不應少於 2個。同一剖面上監測點橫向間距宜為 10米~30米，數量不應少於 3個。
而在無數據異常的情況下，監測頻率建議可按照 GB 50497[6]的要求進行。 

3 – 擋土結構變形觀測 

目的主要在量測擋土結構傾斜及變形撓曲之程度，以研判擋土結構之安全度。觀測儀器與基礎土層移動觀測所

採用的儀器相同。監測點佈置及監測頻率應符合專案工程技術規格/承攬規則/設計單位要求，如無相關指標依

據時，建議可按照 GB 50497[6]的要求進行。擋土結構變形監測點宜佈置在基坑周邊的中部、陽角處及有代表

性的部位。監測點水平間距宜為 20 米~50 米，每邊監測點數目不應少於 1 個。而在無數據異常的情況下，監

測頻率建議可按照 GB 50497[6]的要求進行。 

4 – 擋土結構/邊坡頂部位移觀測 

目的主要在量測擋土結構/邊坡頂部位移，以研判基坑之安全度。觀測儀器主要包括但不限於沉陷觀測釘、水

準儀、全站儀等。監測點佈置及監測頻率應符合專案工程技術規格/承攬規則/設計單位要求，如無相關指標依

據時，建議可按照 GB 50497[6]的要求進行。監測點應沿基坑周邊佈置，周邊中部、陽角處應佈置監測點。監

測點水平間距不宜大於 20 米，每邊監測點數目不宜少於 3 個。水平和豎向位移監測點宜為共用點，監測點宜

設置在擋土結構頂或基坑坡頂上。而在無數據異常的情況下，監測頻率建議可按照 GB 50497[6]的要求進行。 

5 – 擋土結構應力觀測 

目的主要在量測擋土結構受力情形，以明瞭擋土結構之安全度。觀測儀器包括鋼筋計(鋼筋計本體、電纜線) 、
量測儀器(應力/應變指示儀)。監測點佈置及監測頻率應符合專案工程技術規格/承攬規則/設計單位要求，如無
相關指標依據時，建議可按照 GB 50497[6]的要求進行。監測點應佈置在受力、變形較大且有代表性的部位。
監測點數量和水平間距視具體情況而定。豎直方向監測點應佈置在彎矩極值處，豎向間距宜為 2 米~4 米。而
在無數據異常的情況下，監測頻率建議可按照 GB 50497[6]的要求進行。 

6 – 土壓力觀測 

目的主要在量測擋土結構體所承受之總土壓力及有效土壓力，以作為地下室施工過程中分析擋土結構安全度之

重要資料。觀測儀器包括土壓計(土壓計本體、反力鈑、油壓千斤頂、加壓鈑電纜線、油壓管等)、量測儀器(應
力/應變指示儀)。監測點佈置及監測頻率應符合專案工程技術規格/承攬規則/設計單位要求，如無相關指標依據
時，建議可按照 GB 50497[6]的要求進行。監測點應佈置在受力、土質條件變化較大或其他有代表性的部位。
平面佈置上基坑每邊不宜少於 2個監測點。豎向佈置上監測點間距宜為 2米~5米，下部宜加密。當按土層分
佈情況佈設時，每層應至少佈設 1個測點，且宜佈置在各層土的中部。而在無數據異常的情況下，監測頻率建
議可按照 GB 50497[6]的要求進行。 

7 – 支撐系統應力觀測 

目的主要能隨時通過量測的資料得知支撐系統荷重及應力分佈的情況，便可分析支撐系統穩定及安全的程度，

以控制施工安全。觀測儀器包括應變計(振弦式應變計、電阻式應變計、保護蓋、固定鋼釘、絕緣電線等)、量
測儀器(頻率指示儀)。監測點佈置及監測頻率應符合專案工程技術規格/承攬規則/設計單位要求，如無相關指
標依據時，建議可按照 GB 50497[6]的要求進行。監測點宜設置在支撐內力較大或在整個支撐系統中起控制作

用的桿件上。每層支撐的內力監測不應少於 3 個，各層支撐的監測點位置在豎向上宜保持一致。鋼支撐的監測

截面宜選擇在兩支點間 1/3 部位或支撐的端頭；混凝土支撐的監測截面宜選擇在兩支點間 1/3 部位，並避開節

點位置。每個監測點截面內傳感器的設置數量及佈置應滿足不同傳感器測試要求。而在無數據異常的情況下，

監測頻率建議可按照 GB 50497[6]的要求進行。 

8 – 支撐系統立柱位移觀測 

目的主要在量測支撐系統立柱水平和豎向位移，可反映開挖時基坑內土體的隆起或沉降；立柱的豎向位移對支

撐軸力的影響很大，對立柱變形監測可以預防支撐失穩。觀測儀器主要包括但不限於水準儀、全站儀等。監測

點佈置及監測頻率應符合專案工程技術規格/承攬規則/設計單位要求，如無相關指標依據時，建議可按照 GB 
50497[6]的要求進行。監測點宜佈置在基坑中部、多根支撐交匯處、地質條件複雜處的立柱上。監測點不應少
於立柱總根數的 5%，逆作法施工的基坑不應少於 10%，且均不應少於 3根。立柱的內力監測點宜佈置在受力
較大的立柱上，位置宜設在坑底以上各層立柱下部的 1/3部位。而在無數據異常的情況下，監測頻率建議可按
照 GB 50497[6]的要求進行。 

9 – 地下水位及水壓觀測 

目的在了解不同深度，不同土層，土壤孔隙水壓力，地下水位在開挖工程進行時之分佈情況及變化之情形，並

可藉以分析土層之穏定性，對開挖工程施工方法、步驟之選擇、以及工期之掌握，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

觀測儀器包括水壓計(電子式、水壓式等)、水位觀測井(多孔或穿孔 PVC 豎管、尼龍網等)、量測儀器(壓力測
定儀、三用電錶和水位指示儀等)。監測點佈置及監測頻率應符合專案工程技術規格/承攬規則/設計單位要求，
如無相關指標依據時，建議可按照 GB 50497[6]的要求進行。基坑內地下水位當採用深井降水時，水位監測點
宜佈置在基坑中央和兩相鄰降水井的中間部位；當採用輕型井點、噴射井點降水時，水位監測點宜佈置在基坑

中央和周邊拐角處，監測點數量應視具體情況確定。基坑外地下水位監測點應沿基坑、被保護對象之周邊或在

基坑與被保護對象之間佈置，監測點間距宜為 20米~50米。相鄰建築、重要的管線或管線密集處應佈置水位
監測點；當有止水帷幕時，宜佈置在止水帷幕的外側約 2米處。水位觀測點的管底埋置深度應在最低設計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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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最低允許地下水位之下 3 米~5 米。承壓水水位監測管的濾管應埋置在所測的承壓含水層中。回灌井點觀測
井應設置在回灌井點與被保護對象之間。而在無數據異常的情況下，監測頻率建議可按照 GB 50497[6]的要求
進行。 

10– 沉陷及鄰房結構觀測 

目的在觀察基地四周鄰房建物及地表因工地開挖土壤變位及抽水所造成的沉陷影響，以及工地施工機具的振動

對鄰房結構及地表的影響等，此外，亦可觀察新建建築物構築增加之荷重而引起本身基礎沉陷之狀況，進而了

解大樓結構偏心載重所造成基礎差異沉陷對大樓結構的影響，以研判建築物之安全性。觀測儀器包括沉陷觀測

釘、建物傾斜計、裂縫計、量測儀器(水準儀、鋼捲尺、傾斜計讀數儀、質點速度峰值量測儀等)。監測點佈置
及監測頻率應符合專案工程技術規格/承攬規則/設計單位要求，如無相關指標依據時，建議可按照 GB 50497[6]
的要求進行。從基坑邊緣以外 1~3 倍基坑開挖深度範圍內需要保護的周邊環境應作為監測對象，必要時尚應
擴大監測範圍。位於重要保護對象安全保護區範圍內的監測點的佈置，尚應滿足相關部門的技術要求。建築物

沉陷監測點應佈置於: a)建築物四角、沿外牆每 10米~15米處或每隔 2~3根柱基上，且每側不少於 3個監測
點；b)不同地基或基礎的分界處；c)不同結構的分界處；d)變形縫、抗震縫或嚴重開裂處的兩側；e)新、舊建
築或高、低建築交接處的兩側；f)高聳構築物基礎軸線的對稱部位，每一構築物不應少於 4點。建築物水平位
移監測點應佈置在建築物的外牆牆角、外牆中間部位的牆上或柱上、裂縫兩側以及其他有代表性的部位，監測

點間距視具體情況而定，一側牆體的監測點不宜少於 3點。建築物傾斜監測點應佈置於: a)監測點宜佈置在建
築角點、變形縫兩側的承重柱或牆上；b)監測點應沿主體頂部、底部上下對應佈設，上、下監測點應佈置在同
一豎直線上；c)當由基礎的差異沉降推算建築傾斜時，監測點的佈置應符合建築物沉陷監測點的佈置規定。基
坑周邊地表豎向位移監測點宜按監測剖面設在坑邊中部或其他有代表性的部位。監測剖面應與坑邊垂直，數量

視具體情況確定。每個監測剖面上的監測點數量不宜少於 5個。建築物裂縫、地表裂縫監測點應選擇有代表性
的裂縫進行佈置，當原有裂縫增大或出現新裂縫時，應及時增設監測點。對需要觀測的裂縫，每條裂縫的監測

點至少應設 2個，且宜設置在裂縫的最寬處及裂縫未端。而在無數據異常的情況下，監測頻率建議可按照 GB 
50497[6]的要求進行。 

11– 周邊管線變形觀測 

目的主要在量測周邊管線變形(隆起或沉降)，以評估周邊管線之影響程度。在特製的圓環(也稱抱箍)上連接固
定測桿，圓環固定在管線上，將測桿與管線連接成一個整體，測桿不超過地面，地面處設置相應的窨井；或採

用一根硬塑料管或金屬管打設或埋設於所測管線頂面和地表之間，量測時將測桿放入埋管內，再將標尺放置在

測桿頂端，只要測桿放置的位置固定不變，量測結果就能反映出管線的沉降變化。觀測儀器主要包括但不限於

水準儀等。監測點佈置及監測頻率應符合專案工程技術規格/承攬規則/設計單位要求，如無相關指標依據時，
建議可按照 GB 50497[6]的要求進行。應根據管線修建年份、類型、材料、尺寸及現狀等情況，確定監測點設
置。監測點宜佈置在管線的節點、轉角點和變形曲率較大的部位，監測點平面間距宜為 15米~25米，並宜延
伸至基坑邊緣以外 1~3倍基坑開挖深度範圍的管線。供水、煤氣、暖氣等壓力管線宜設置直接監測點，在無
法直接埋設監測點的部位，可設置間接監測點。而在無數據異常的情況下，監測頻率建議可按照 GB 50497[6]
的要求進行。 

備註 

i –  對於委託非澳門官方認可，但具有相關專業資質的地工安全監測機構(第三方)，在工地施工時所進行的監測工

作，應由澳門官方認可之專業機構按工況進展、工地周邊的外觀狀況和所提交的監測分析結果對第三方於監測

計劃中透過手動監測所收集的監測數據，選取 5%的相關監測數據進行覆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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